
 

 

 

香港復康聯盟就香港全面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建議書 

香港復康聯盟(下稱康盟)由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組成，自 1992 年成立以來，致力
促進殘疾人士的天賦人權和一切公民權利。本文件的目的是就香港怎樣才可全面落

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公約》)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 

理所當然的權利、刻不容緩的工作 

香港全面落實《公約》既是理所當然也是刻不容緩的。第一，這關乎超過三成人口

的福祉。根據殘疾普遍率，香港殘疾人士佔其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他們的父母

及兄弟姊妹，就是十分之三以上的人口了。因此，這關乎殘疾人士及其家人能否合

理及更好地活下去。第二，有學者指出，多元文化和社會共融是社會持續發展的重

要元素。無疑，落實《公約》就是建構一個共融社會。殘疾人士的殘疾類別和殘疾

程度各有不同，不管他們是盲人、聾人、肢體殘疾人士、智力殘疾人或精神殘疾人，

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他們應該受到的尊重和應享有的權利是沒有兩樣的。可

是，殘疾人士面對的問題不僅來自殘疾本身，還來自錯誤的社會觀念、不便利的社

會設施、不充分的社會服務和不公平的制度。 

因此，要確保殘疾人士享有其天賦的人權，政府有責任建立一個助弱成才、各展所

長、各取所需、求同存異、互補不足的共融社會。要帶動這個並非遙不可及的社會

的誕生，需要宣揚以普世價值為本的社會觀念；還要發動群策群力的社會行動，為

這個理想社會注入內涵和形態；更要建立相應的法規和制度(包括保障殘疾人士的
法律和高層次的統籌單位)，以便全方位、暢通無阻地提供所需的設施、服務和機
會，使共融社會得以鞏固並進一步發展下去。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目的是要促進和保護殘疾人士權利和尊嚴。為了進一

步促進殘疾人士的福祉和權利，我們必須促使殘疾人士在生活各方面充分獲得應有

的地位、權利及機會，達成這一使命則應從提供有利的環境、增強殘疾人士能力和

公眾教育這三大策略目標著手。這三大目標的實現，無一不與政府的立法、措施與

服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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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必要條件 

康盟認為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完善以下四個必要條件： 

(i) 把殘疾觀點主流化，也就是任何政策不會忽略殘疾人士的存在； 

(ii) 把共融態度普及化，使有利於殘疾人士生活和發展的社會行為(如聘用殘
疾人士)深化及擴展至社會各個領域； 

(iii) 建立平等的法規制度，以使香港邁向共融的目標；及 

(iv) 建立利便殘疾人士生活的社會環境，全方位地研發、生產及提供便利殘疾人
使用的工具、設施和服務。 

建議內容 

康盟就政府可如何落實《公約》提出以下建議： 

1. 釐清殘疾定義、收集數據及建立指標是我們提出的第一項建議。為了逐步落實
《公約》的條文，政府必須釐清殘疾定義及建立一個涵蓋公共政策、法律、文化和

傳媒等範圍的殘疾觀點主流化指數以及一個反映衣、食、住、行、教育、就業和醫

療等設施、貨品、服務的殘障人士需求兼容指數，然後再細分成不同殘疾類別的分

類指數，以供評估現況及計劃將來之用。有關指數有助於我們對非殘疾人的情況、

外國情況、中國內地情況以及其他人權情況(如性別平等、種族融和以及社會財富
分配)，作出比較研究。 

2. 政府必須優化香港有利殘疾人士的條件。在促進殘疾人士權益方面，我們認為
香港最有利的條件是擁有充滿活力和了解殘疾人士需要的自助團體(劃稱「殘疾人
組織」(Disabled persons’ organisations))。由於人們發現個人的利益很多時候也是群
體的利益，他們紛紛成立自助團體，以集體行動保障及爭取他們的利益。有理論認

為，自助團體類似擴大的家庭，並與固有的支持網絡(如鄰舍組織和教會)同時存

在。自助團體為其成員建立一個意識形態系統，使他們知道面對的問題及解決的方

法。對殘疾人而言，自助團體補充了社會服務的不足。自助團體是一群有共同目標

的人為爭取自身福祉和利益成立的團體。殘疾人的自助團體即由他們自身組織及管

理，為自己爭取權益和人權。為了更有效地支持殘疾人自助團體，政府不但要向他

們增撥資源，而且還要成立殘疾人事務議會，吸納他們的意見，以作出妥切的回應。 

第二個有利條件是擁有優質的服務機構，包括各類殘疾人服務機構和公共服務公司

(如香港鐵路、醫院管理局和香港房屋委員會)，這些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殘障



需要兼容化的工作。有關方面應盡早把此類機構在上述方面的經驗和建樹，推廣至

私營企業，讓私營企業分擔社會責任，使純粹追逐盈利的放任資本主義具有人本精

神和社會公平的元素。香港已經發行印上點字標誌的壹仟元和五百元鈔票，香港金

融管理局和三間發鈔銀行在兼容殘障人士需要方面樹立了公、私營合作的典範。 

香港第三個有利條件是擁有一個高效率的政府。政府透過各部門、公營機構和資助

團體，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政府對殘疾人士的訴求通常能作出審慎而有效的響

應。舉例來說，近數年來，殘疾人士團體組成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優惠聯席(前稱殘
疾人士爭取交通半費聯席)，向有關方面提出訴求。雖然政府未能迫使所有公共交
通營辦商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但她透過在社會保障制度下的傷殘津貼、她作

為大股東的香港鐵路公司以及財政措施，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另外，她透過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和康復諮詢委員會與殘疾人士及其團體保持十分有限度的接觸。然而殘

疾人士如有較為進取的要求，就需要組成大聯盟，迫使政府作出回應。因此，政府

應深化與殘疾人士及其組織的聯繫，在不同範疇的架構委任他們擔任公職，如地區

議會和一般諮詢組織。 

香港第四個有利條件是人權的觀念在社會中已經生根發芽，從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到

病人權益、性別平等及少數族裔的權益的保障，均有顯著成績。因此，康盟對《公

約》能在香港開花結果表示樂觀。我們如果能有系統地把以上各種權益運動統合，

將有助於完善一個互相包容的社會，在這方面康盟協助殘疾婦女成立她們的自助組

織香港女障協進會，便是兼容多重權益的例子。 

第五，香港是一個相當富裕但財富分配非常不均的城市，如要促進殘疾人士的權利

和尊嚴，政府只需透過公共財政政策的改革(如稅務優惠和增加公共開支)，便可為
殘疾人士提供更佳的服務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3. 政府應着力消除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阻力，現時阻礙促進香港殘疾人士權

利的力量不少。第一，私人企業以往一直把利潤放在首位而不顧社會責任，他們認

為殘疾人士應享有的權利應交由政府和慈善機構處理。因此，政府應鼓勵私營機構

顧及殘疾人士的需要，例如給予其稅務優惠，並向他們灌輸通用設計的觀念。其次，

一直以來，「平等、博愛、互相尊重」都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相反香港人過

分重視經濟效益、外顯的完美和個人成就。所以，長遠來說，我們需要透過各種宣

傳活動、學校教育和康樂、體育、文化活動，宣揚有利家庭、不同群體和不同社區

凝聚的價值觀。在公共場所、學校、工作單位，殘疾人士和非殘疾人士因缺乏足夠

的互動平台而缺少彼此了解，因此在社會各領域為殘疾人士和非殘疾人士互動搭建

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4.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完善整個管治架構和有關法規。第一，
在現有保障殘疾人士權利的法律基礎上，檢討所有相關法律(例如《2011年建築物



消防安全守則》應保障殘疾人士火警發生時的安全)及制訂一條《殘疾人權利條
例》，如中國於 1990年頒布的《殘疾人保障法》或美國於 1985 年左右實施的《美
國殘疾人保障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第二，政府應把現時隸屬於勞
工及福利局的康復組升格由政務司副司長或以上的官員統領，並成立殘疾人事務委

員會的監察機制。第三，在《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的基礎上，頒布
《設施、貨品及服務通用設計指引》，以更廣泛地採用「通用設計」的概念。第四，

在現有政府和法定組織的架構內，委任按人口比例的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參與公

共政策的制定、推行和監察。 

 

結語 

不久之前，在鄰近伊利沙伯醫院的佐敦道地鐵站，由於沒有升降機，有一名輪椅使

用者無奈地大聲叫喊：「我已經等了 15分鐘，我還要等多久？」他正在使用求助電
話，希望工作人員提供使用輪椅升降台的協助。當然，15 分鐘不算太長的時間，
但無數次令人無助、失望和憤怒的 15分鐘，足以使人感到只有大聲呼喊才是他能
夠掌握的權力。這是進步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斷前行；這是停滯不前的時候，因為

我們猶豫不決；這是退步的時候，因為人家在我們猶豫不決的時候，繼續前行。但

願，在政府、服務機構、自助團體、私人企業、殘疾人士本身以及社會上每一個成

員的群策群力下，《殘疾人權利公約》可在香港全面落實，香港的殘疾人士都能夠

從晨曦到子夜過著充實、有尊嚴、發揮所長、貢獻社會的生活。 
 
 
 
若對以上意見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37 0826與莫遠君先生聯絡。 

2012年 6月 18日 


